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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变更了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部分决议。 主要变更决议的议案名称

为：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涉及子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和认

购方式、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限售期）；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关于公司与深圳市集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的议案；关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于批准深圳市集盛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１

、会议时间

（

１

）现场会议的召开日期、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３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委党校学苑宾馆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５３４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３

，

５９６

，

４８９

，

５１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７７．１６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５１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股）

１７１

，

９４１

，

４９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３．６９

（三）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

集，宫少林董事长主持。

（四）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每项提案的具体表决情况及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见

下表：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

通过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股数

比例

（

％

）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

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３

，

５８７

，

０７８

，

０８４ ９９．７４ ６

，

７２２

，

３２４ ０．１９ ２

，

６８９

，

１１１ ０．０７ 是

２

关于调整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７１８

，

０８２

，

４０７ ９８．７８ ８

，

１５５

，

６７１ １．１２ ７４７

，

３３０ ０．１０

是

２．０２

发行数量

７１８

，

０８２

，

４０７ ９８．７８ ８

，

１５５

，

６７１ １．１２ ７４７

，

３３０ ０．１０

是

２．０３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７１８

，

０８２

，

３０７ ９８．７８ ８

，

６７５

，

００１ １．１９ ２２８

，

１００ ０．０３

是

２．０４

限售期

７１８

，

０８２

，

３０７ ９８．７８ ８

，

１５５

，

７７１ １．１２ ７４７

，

３３０ ０．１０

是

３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７１７

，

８８８

，

００７ ９８．７５ ６

，

１７６

，

０７４ ０．８５ ２

，

９２１

，

３２７ ０．４０

是

４

关于公司终止与集盛投

资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合同并与招融

投资等三家发行对象签

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合同的议案

７１７

，

９９７

，

００７ ９８．７６ ６

，

０９９

，

１２４ ０．８４ ２

，

８８９

，

２７７ ０．４０ 是

５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

行

Ａ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

易事项的议案

７１７

，

８９２

，

００７ ９８．７５ ６

，

１６９

，

０２４ ０．８５ ２

，

９２４

，

３７７ ０．４０ 是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

份的议案

１

，

４４９

，

０７６

，

２４３ ９９．３８ ６

，

０６４

，

０２４ ０．４２ ２

，

９２４

，

２７７ ０．２０

是

７

关于修订《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的议案

３

，

５８７

，

５０１

，

２１８ ９９．７５ ６

，

０６４

，

０２４ ０．１７ ２

，

９２４

，

２７７ ０．０８ 是

以上第

１

至

７

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 均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通过。

以上第

２

、

３

、

４

、

５

项议案涉及与公司股东深圳市招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融

投资”）、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中远集团”）、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之间

（以下简称“河北港口”）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招融投资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与深圳市集盛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盛投资”）、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轮

船”）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子公司，三家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股

份数量为

２

，

１３８

，

４２４

，

９７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８８％

；中远集团、河北港口分别为公司第三

大股东和第四大股东，分别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５０５

，

９５１

，

８５２

股和

２２５

，

１２７

，

２８４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

１０．８５％

和

４．８３％

。 所有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２

，

８６９

，

５０４

，

１１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６１．５６％

。 在审议以上议案时，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

以上第

６

项议案涉及与公司股东招融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集盛

投资、 招融投资、 招商局轮船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

２

，

１３８

，

４２４

，

９７５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８８％

。 在审议以上议案时，关联股东均回避表决。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赖湘平律师、邢硕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

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3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566� � � �证券简称：益盛药业 公告编号：2014-013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开市起临时停牌。 本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

过

30

个自然日，即承诺争取在

2014

年

4

月

29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

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

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

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

2014

年

4

月

29

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

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

易所同意的，公司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

3

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公告，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二、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吉林省集安益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79� � �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JS-2014-006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 � � �本公司以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向上

□

同向下降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１０００

万元

－－－－ －１３００

万元

－１０６７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７

元

－－－－ －０．０９

元

－０．０８

元

注：本表格中的“元”均指人民币。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属于森林资源培育企业，生产存在季节性，一季度业绩一般亏损。 公司亏损较上年同

期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公司经营规模扩大，银行贷款增加导致财务费用增加约

６００

万元。

四、其他情况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进行初步测算的预计，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２

、

２０１４

年第一季度业绩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

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0280� � � �证券简称:中央商场 公告编号:临 2014--026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度报告相关事项的

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了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摘要及相关附件。 事

后经核对发现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全文存在错误、疏漏等情况

,

现对《

2013

年年度报告》全

文中部分错误及疏漏予以补充更正如下

:

一、《

2013

年年度报告》 第四节董事会报告的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中部分数据有误

,

更正如下

: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科目 更正前 更正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９１

，

５９４

，

３４４．５３ －３９１

，

５９４

，

３４４．５２

二、《

2013

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会计报告中部分数据有误

,

更正如下

:

财务报表“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负债”期末余额原披露为

0,

现修订为

173,

335,230.00,

“应付账款” 期末余额原披露为

260,259,370.71,

现修订为

305,062,977.92,

“应付利

息” 期末余额原披露为

0,

现修订为

7,609,621.28,

“其他应付款” 期末余额原披露为

921,693,

535.60,

现修订为

695,945,077.11;

财务报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项目本期金额原披露为

395,122,752.38,

现修订为

395,122,752.37,

“投

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项目本期金额原披露为

395,122,752.38,

现修订为

395,122,752.37,

“投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项目本期金额原披露为

-391,594,344.53,

现修订为

-391,594,344.52;

财务报表“母公司现金流量表”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项目本期金额原披露为

2,

728,748,526.32,

现修订为

2,683,944,919.11

。

补充资料中

-2

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中“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更正如下

:

报告期利润 更正前 更正后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４３．８６ ５４．４８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

４３．０２ ５３．４３

三、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

(2012

年修订

)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的

相关规定

,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

(

修订版

)

将于

2014

年

4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披露。 上述更正不会对公司

2013

年度业绩造成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31�日

股票简称:中央商场 股票代码:600280� � � �编号:临 2014--027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主体承诺履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2

月

15

日

,

南京中央商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发布了《南京中央商

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

临

2014-011),

专项披露了公

司原非流通股第一大股东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

控股

)

有限公司

,

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工作中有

关股权激励的承诺事项

,

目前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

(

控股

)

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南京商贸旅游发

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分别于

2009

年

11

月

9

日、

2012

年

6

月

13

日协议

转让和出售

,

相关承诺事项尚无进展。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

,

尽快予以规范或解决。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627� � � �证券简称:�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2014-005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

注［

２０１３

］

ＣＰ４０４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的注册。 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核定注册金额为

３．２

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２

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 具

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关于短期融资券发行获准注册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 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了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

券，发行金额为

２

亿元人民币，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为主承销商。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全称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１４

宜昌交运

ＣＰ００１

代码

４１４５８０２０

期限

３６５

天

实际发行总额

２

亿元 计划发行总额

２

亿元

发行价格

１００

元

／

百元面值 票面年利率

７．２％

计息方式 附息固定 付息频率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 起息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

流通开始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到期（兑付）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８

日

本次发行情况的有关文件详见上海清算所网 （

ｗｗｗ．ｓｈｃｌｅａｒｉｎｇ．ｃｏｍ

） 和中国货币网（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上接 B74版）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

一

)

江苏国泰

1

、名称

: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国贸股份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

:

境内法人

(

上市公司

)

3

、注册地

:

江苏省张家港市国泰时代广场

11-24

楼

4

、负责人

:

谭秋斌

5

、注册资本

:360,000,000

元人民币

6

、营业执照号码

:320000000011425

7

、主营业务

:

许可经营项目

:

对外派遣工程、生产及服务行业所需的劳务人员

(

不含海员

)

。 预包装食品的

批发与零售。 一般经营项目

:

国内贸易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服装、鞋帽、服饰、日用百

货、针纺织品、皮革制品的网络销售。

8

、实际控制人

:

江苏国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国有独资企业〕

,

持有江苏国泰

30.47%

的股份。

9

、与本公司关系

:

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10

、主要财务数据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资产总计

216,260.05

万元

,

负债合计

69,955.25

万元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5,720.88

万元

,

营业收入

560,753.25

万元。

(

二

)

华荣化工

1

、名称

:

张家港市国泰华荣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2

、企业性质

:

境内法人

(

江苏国泰控股子公司

)

3

、注册地

:

江苏扬子江国际化工园南海路

9

号

4

、负责人

:

郭军

5

、注册资本

:92,949,082.55

元人民币

6

、营业执照号码

:320592000031011

7

、主营业务

:

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和有机硅的生产、销售

8

、主要股东

:

江苏国泰

,

持有

80.93108%

的股份

9

、与本公司的关系

:

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10

、主要财务数据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经审计资产总计

54,222.31

万元

,

负债合计

9,225.72

万元

,

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4,696.50

万元

,

营业收入

45,789.76

万元。

(

三

)

相关主要技术人员简介

胡国荣先生

:51

岁

,

主要从事电化学理论与应用、功能材料等方面的研究

,

近十多年来从事锂离子电池正

极材料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

,

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10

余项

,

胡国荣先生是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

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专家

,

中国锂电池协会理事

,

曾主持和参与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20

余项。

袁昌杰先生

:42

岁

,

华南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硕士毕业

,

在广东国光电子有限公司从事锂离子电池

研发、生产及管理

10

余年

,2011

年开始从事锂离子电池正极新材料研发工作

,

为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和广

东国光电子有限公司多项电池专利的发明人之一。

吴层先生

:33

岁

,

上海交通大学化工工艺博士后

,2011

年加入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新材料研发中心

,

具

有较高的专业研究水平。

伍斌先生

:29

岁

,

中南大学研究生

,2010

年毕业后一直从事新材料的应用研究

,2011

年加入国光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新材料研究中心主要负责新材料的电池性能测试工作

,

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

陈瑞祥先生

:56

岁

,

华南理工大学工科学士

,

澳门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

机械工程师。 陈瑞祥在国光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工作

30

余年

,

曾任产品设计工程师、品管部经理、市场部经理、生产部经理、副总工程师、生产副

总经理、香港子公司经理、总裁技术顾问、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08

年末卸任

),

现担任国光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预研发中心副主任及中山大学国光电子与通信研究院副院长

,

长期担任电声电子研究的项目总负

责人

,

在电子音响领域有深厚的研发管理经理

,

陈瑞祥先生为公司多项技术专利的发明人。 陈瑞祥先生

2012

年

9

月起进入国光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项目组工作

,

主要负责主持项目协调管理及研发工作。

黄鸿先生

:

男

,41

岁

,

湖北工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学士

,2008

年进入广东国光电子有限公司任职设备经理

,

2012

年

9

月起进入国光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项目组工作

,

主要负责设备采购、调试、管理及工艺设计等工作

,

具有较丰富的设备管理经验。

目前

,

相关技术人员对标的公司出资具体方案尚待确定

,

相关技术人员与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拟设标的公司广州锂宝基本情况及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

、拟设标的公司注册资本及出资约定

公司拟与江苏国泰、 华荣化工、 相关技术人员共同出资设立标的公司广州锂宝

,

推进电池正极材料

NCA

、

NCM

项目产业化

,

广州锂宝注册资本拟为人民币

7,000

万元

,

其中公司以现金出资

4,745

万元

,

占有

67.79%

股权

;

江苏国泰以现金出资

875

万元

,

占有

12.5%

股权

;

华荣化工以现金出资

875

万元

,

占有

12.5%

股

权

;

相关技术人员以现金及非专利技术出资共

505

万元

,

占有

7.21%

股权

,

各方现金出资来源为自筹

,

技术人

员以非专利技术出资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非专利技术进行评估并确定。 广州锂宝设立

后

,

由广州锂宝向国光电器购买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相关研发、制造设备及相关专利技术等实物资产和无

形资产

;

广州锂宝并向华荣化工的子公司江苏国泰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泰锂宝

)

购买现有生产

锂电池正极材料的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

;

上述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价值均由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

估机构进行评估

,

各方根据评估价格协商确定最终购买价格。

2

、标的公司拟建产能计划

广州锂宝将利用合作各方的研发、制造、销售经验和优势

,

计划建成年产

300

吨

NCA

材料的产能

,

建设

期一年

,

建成投产后一年达产

,

在

NCA

形成稳定产能和规模销售的阶段

,

并同时形成

800

吨

NCM

的产能

,

以

使公司较快速的形成规模销售。

3

、标的公司董事会设置

广州锂宝董事会拟由

7

名董事组成

,

其中国光电器提名

4

名

,

江苏国泰和华荣化工共同提名

2

名

,

相关技

术人员共同提名

1

名。 广州锂宝法定代表人由董事长担任

,

董事长在国光电器提名的董事中产生。

4

、其他约定

(1)

国光电器将为广州锂宝有偿提供经营场所

,

并向广州锂宝开放之前及正在进行中的后续提升

NCA

技

术水平和前瞻性开发的阶段性成果和科研项目

,

以供广州锂宝生产经营使用。

(2)

江苏国泰和华荣化工将其原有的锂离子电池电解液业务的销售渠道、以及国泰锂宝原有的锂离子电

池正极材料业务的生产工艺技术和销售渠道向广州锂宝开放。 广州锂宝将成立全资子公司从事销售业务

,

华荣化工将委派销售人员参与组建销售团队。

(3)

广州锂宝成立

(

以营业执照核发之日为准

)

两年以内

,

江苏国泰和华荣化工有权选择从国光电器受让

股权

,

江苏国泰和华荣化工共同最终持有广州锂宝不超过

35%

的股权

,

国光电器应按照江苏国泰和华荣化工

的要求转让其在广州锂宝的股权

,

股权转让价格不低于转让时点广州锂宝的净资产值。 若广州锂宝成立两

年以内江苏国泰和华荣化工未行使上述权利

,

该权利消灭。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外投资的目的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为利用合作各方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研发、制造、销售经验的优势

,

推进

NCA

、

NCM

材料产业化

,

为公司培育新业务。

2

、存在的风险

(1)

市场风险

锂电池市场预计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

,

但不排除

NCA

、

NCM

材料市场化推进速度和需求增长不及预期

,

由此可能增加运营难度

,

投资回收期延长。

(2)

技术替代风险

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有多种技术路线

,

包括钴酸锂、三元、二元、锰酸锂、磷酸铁锂等

,

且正极材料路线各

有优劣

,

新型正极材料还在涌现

,

不排除未来完全新型的正极材料、甚至全新的锂离子电池体系的出现

,

冲击

现有的正极材料以及对应的生产工艺和设备

,

锂离子电池材料行业受各种正极材料技术进步快慢影响较

大。

公司和合作方将共同努力

,

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和优势

,

加积极推进项目建设。 同时

,

针对市场风险和技术

风险

,

加强技术创新和前瞻性研发

,

重视质量管理

,

关注市场趋势

,

以市场为导向

,

把握行业发展趋势

,

做好产品

定位

,

提升综合竞争力。

3

、可能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合作符合本公司发展战略

,

丰富公司业务品种和产品线

,

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

(2)

本次合作资金来源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

,

若本次合作增加公司部分银行贷款对本公司

的财务状况影响不大。

六、其他

公司将持续跟进本次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下的最终具体实施

,

并及时公告相关进展。

七、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

《广州锂宝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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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4

年

3

月

29

日

,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3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

2014

年

4

月

21

日召开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4

年

4

月

21

日下午

14:00-

3

、会议地点

: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镜湖大道

8

号公司行政楼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

5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4

月

15

日

6

、会议出席对象

1)2014

年

4

月

15

日

(

周二

)

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股东。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并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

)

。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审议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

、审议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

201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审议

2013

年度财务决算。

5

、审议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担任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7

、

2014

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8

、对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9

、董事会关于

2013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次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听取独立董事作

2013

年度工作述职报告。

三、会议登记时间

1

、登记时间

:2014

年

4

月

16

日

(

周三

)

至

2014

年

4

月

18

日

(

周五

)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7:00

。

2

、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镜湖大道

8

号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

,

邮政编码

:510800,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3

、登记手续

:

1)

法人股东

:

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

,

还应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还应出示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2014

年

4

月

21

日

(

周一

)

上午

9:30

前送

达或传真至公司

),

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注意事项

:

1

、联系人

:

张金辉、凌勤 联系电话

:020-28609688

传真

:020-28609396;

2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日

附

:

授权委托书

现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4

月

21

日下午

14:00

召开的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

,

代为签署本次会

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

５

审议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审计机构的

议案

７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８

对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备注

:1

、如欲对议案投同意票

,

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

,

请在“反对”栏

内相应地方填上“

√

”

;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

,

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2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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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4

年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

根据公司出口销售规

模情况

,

同意公司与全资子公司

2014

年与商业银行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规模不超过公司未来

18

个月可

结汇额的

90%

。

一

.

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目的

公司是以出口为主的企业

,

以外币结算的海外销售占公司销售收入

80%

以上。 为规避外币贬值对未来

外币回款造成汇兑损失

,

公司定期跟踪和预计外币汇率的波动情况

,

有计划地与商业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业

务

,

通过锁定远期结售汇汇率

,

在外币贬值的情况下

,

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营业利润的影响。

二

.

远期结售汇业务情况

远期结售汇业务是指公司通过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合同

,

约定将来办理结汇或售汇的外汇币种、金

额、汇率和期限

,

在合同约定期限内按照该远期结售汇合同约定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汇或售汇的业务。

三

.

远期结售汇业务币种

公司拟开展的远期结售汇业务

,

限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

,

开展交割期与预测回款期一

致

,

且金额与预测回款金额相匹配的远期结售汇业务。

四

.

拟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规模

根据公司出口销售规模情况

,

同意公司与全资子公司

2014

年与商业银行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规模不

超过公司未来

18

个月可结汇额的

90%,

若未来预计将超过该额度需提交董事会重新审批。

五

.

远期结售汇业务的风险分析

远期结售汇业务可规避外币贬值对未来外币回款造成的汇兑损失

,

使公司专注于生产销售

,

但同时远期

结售汇业务也会存在一定风险

:

1

、汇率波动风险

:

在汇率行情变动较大的情况下

,

若远期结售汇业务合同约定的远期结汇汇率低于实时

汇率时

,

将造成汇兑损失。

2

、内部控制风险

:

远期结售汇业务专业性较强

,

复杂程度较高

,

可能会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而造成风险。

3

、客户违约风险

:

客户应收账款发生逾期

,

货款无法在预测的回款期内收回

,

会造成延期交割导致公司损

失。

4

、回款预测风险

:

公司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回款预测

,

实际执行过程中

,

客户可能会调整订单

,

造成公司回款预测不准

,

导致延期交割风险。

六

.

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财务中心对汇率走势和汇价信息进行跟踪管理

,

并将信息反馈给公司国际音响事业部和采购中

心

,

作为对出口产品和采购进口材料

,

与客户和供应商价格谈判的依据或参考。

2

、公司已制定《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远期结售汇内控制度》

,

对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操作原则、审批权

限、内部操作流程、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等做出明确规定。

3

、为防止远期结售汇延期交割

,

公司国际音响事业部对未来

18

个月的销售收入进行滚动跟踪并定期汇

报给财务中心

,

若出现大客户的预测订单出现较大变动时

,

将及时更新销售收入预测并汇报给财务中心。 同

时

,

公司高度重视应收账款的管理

,

积极催收应收账款

,

避免出现应收账款逾期的现象。

4

、公司进行远期结售汇业务基于公司的外币收款预测

,

锁定的远期结汇量不超过外币收入额的

90%

且

不超过外币收入与外币支付之差。

5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将会定期、不定期对实际交易合约签署及执行情况进行核查。

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远期结售汇内控制度》

特此公告。

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日

2014年4月1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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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

议通知于

2014

年

3

月

26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陈礼豪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10000

万元在广东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欧浦支付有限公司（名称以

工商登记部门核定为准），基本情况如下：

1

、企业名称：欧浦支付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定为准）

2

、企业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3

、拟设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路州村委会第二工业区乐成路七号地欧浦交易中心三

楼东面

4

、注册资本及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

10000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出资

1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

5

、法定代表人：陈礼豪

6

、经营范围：网络支付（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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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

一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拟以自有资金

10000

万元人民币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欧浦支付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定为准），该公司主营业务范围

为网络支付（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定为

准）。

(

二

)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已于

2014

年

3

月

31

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设立子公司事项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

三

)

本次设立子公司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拟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欧浦支付有限公司（具体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定为准）

2

、企业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3

、拟设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路州村委会第二工业区乐成路七号地欧浦交易中心三

楼东面

4

、注册资本及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公司注册资本拟定为

10000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出资

10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0%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

5

、法定代表人：陈礼豪

6

、经营范围：网络支付（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

以上信息以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结果为准。

新设公司拟从事的业务为

"

网络支付

"

，是指依托公共网络或专用网络在收付款人之间转

移货币资金的行为，包括货币汇兑、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付、数字电视支付

等。 根据《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的规定，为开展上述业务，新设公司尚须取得《支付

业务许可证》，成为支付机构，依法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管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大规模推广， 电子商务在中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根据艾瑞咨询

《

2012-2013

年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研究报告》，

2012

年， 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交易规模

为

12.9

万亿元，较

2011

年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增长势态，增速为

54.2%

，预计到

2014

年将达到

28.6

万亿元左右。 电子支付已经成为电子商务行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这样的背景

下，公司实施第三方支付成为顺应行业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1

、公司的发展战略需要

公司是一家集实体物流和电子商务为一体的大型第三方钢铁物流企业，为客户提供大型

仓储、剪切加工、金融质押监管、转货、运输、商务配套、综合物流服务以及钢铁网上现货交易、

钢铁资讯等全方位

"

一站式

"

的第三方钢铁物流服务。 公司将充分利用在电子商务领域累积的

经验和市场资源，抓住第三方支付市场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和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开发并

利用先进电子商务技术，大力发展并完善公司电子商务模式和信息技术平台。 综上所述，作为

一家电子商务领域内的企业，实施第三方电子支付是公司必然的发展战略选择，同时符合公

司的战略方向。

2

、市场需要

在激烈的竞争格局下，电子支付作为电子商务领域内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之一，处于整

个价值链的最高点，且关系到整个电子商务行业的安全健康发展。 公司必须抓住第三方电子

支付规范化发展的大趋势，把握市场发展方向，以用户需求为导向，加大系统技术投入，尽快

推出适应行业发展需求的、安全快捷的网络支付系统，从而推动企业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公司

能够在未来电子商务市场整合中处于主动位置。 因此，利用公司多年提供电子商务信息处理

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借电子支付规范化发展的东风，使公司的总体规模提升到另一个新的台

阶，完全符合公司的市场竞争需要。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利于全面实施公司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公司产业发展布局，使公司

获得强有力的持续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拟设立公司成立后，可能面临的风险如下：

（一）市场风险

未来随着业务领域的拓展，支付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将为用户带来更安全便捷的支付方

式，根据艾瑞咨询《

2012-2013

年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研究报告》，预计

2015

年中国第三

方支付市场交易规模将达到

39.5

万亿元。 另外，监管政策的落地实施以及网络支付的多元化

发展将给行业创造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产业结构将逐步优化。 因此，从需求方面来看，风险

较小。

另外，第三方支付业务是公司在电子商务领域内产业链的延伸，公司具备丰富的电子商

务信息处理经验且拥有良好的技术基础。 作为一家新进入第三方支付业务的公司，针对市场

风险，公司会依托现有平台资源优势，整合客户资源，以大宗商品行业为基础，深挖客户的实

际需求，以更好地为用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二）交易风险

如何防范电子支付公司面临交易方面的风险，对于第三方支付公司来说非常重要，除了

保护客户利益外， 减少风险交易的发生才能减少第三方电子支付公司重复付出的服务成本。

公司将建立有效的交易监控系统，是第三方电子支付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另外，公司

建立交易风险数据库，通过各方面的分析技术形成交易风险识别规则，逐步形成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

（三）网络安全风险

网上支付系统的安全是网络支付面临的重要风险，这种风险是电子商务活动及电子支付

独有的风险，它不仅仅可能局限于交易各方、支付的各方，可能导致整个支付系统的系统性风

险。 针对网络安全风险，公司的网络支付系统平台设计有多层安全系统，并将不断开发和应用

具有更高安全性的技术及方案，建立网络安全防范体系，加强制度建设和风险预警机制，以保

护支付平台的平稳运行。

（四）法律的不确定性风险

结合市场的实际情况，我国陆续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电子支付指引（第

一号）》等，分别从法律上确立了电子签名的合法地位，并对电子商务活动提出了原则性与引

导性要求；紧接出台的《支付清算组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允许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从

事支付活动，并对这些非银行支付机构作出了相关的规定，从客观上看，规范了支付行业市场

秩序，并同时对电子支付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主管部门通过加强对网上支付

的管理，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支付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

理办法》、《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办法》，对非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实施了相应的金融管制要

求。

公司将建立一个完整的

"

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

，构建垂直管理的全面风险管理组织框架；

培养高素质的风险管理团队；明确风险管理目标与政策；建立科学风险管理目标体系和考核

机制；构建科学的风险管理政策体系，从规范经营、资金安全等多方面控制法律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3月 31日

证券代码：002711� � � �证券简称：欧浦钢网 公告编号：2014-021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3

月

28

日，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股东佛山市

纳百川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纳百川

"

）通知，纳百川将其持有的公司

11,117,585

股股份（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7.41%

）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交易期限

为一年。

截止

2014

年

3

月

28

日，纳百川持有公司

11,117,585

股股份，均为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1%

； 纳百川累计质押

11,117,585

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1%

。

特此公告。

广东欧浦钢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3月 31日


